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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經濟活動熱絡展開之今日，亞洲地區不論是在製造據點、物流據點

等各領域的分工體制上都將扮演更積極的角色。而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可以預

想得到今後由日本將資金、技術投入台灣，並在台灣從事製造物品，然後輸出

到其他亞洲地區的相互合作模式將更加擴大。根據 2006年的統計數字顯示，(1)

日本的對台灣投資金額達 15.9億美元，超過 2005年的一倍以上。(2)在貿易額

方面，日本位居台灣的第一位外資進口國，進口金額達 462.9億美元。進出口

總額則位居第二位。

　　目前加入台北市日本工商會的日系企業有 420家，這些活絡的經濟活動正

由這一群企業所來支撐。對於投資或商業活動而言，能在適當的法律之下獲得

自由的從事經濟活動是一件重要之事，期待以台灣為基地而開展的日系企業的

全球化經濟活動，今後能持續的擴大，並對台灣經濟有所貢獻，謹提出敝會以

下之意見。

１． 施行細則的制定

針對此次整體的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而言，為了不致有對於法律的解釋或

理解上差異問題之發生，期望貴會能制定施行細則以來運用實施。在此謹

附上一份日本的施行細則（『關於流通‧交易慣例之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

影本，提供參考。敝會除了期待貴會能儘早的制定施行細則外，並期待於

制定後務必能予以相互協商之機會。

２．對於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各項條文之意見

　(1)第 5條「相關市場」

    此次所提出「相關市場」之概念，在舊有之「特定市場」定義中原本佔有

多少程度的獨占地位？（亦即，相關市場中的市場佔有率）因為此點會成為判

斷獨占事業者認定標準之故。關於獨占事業之認定，使用「獨占市場」之概念

為國際普遍所使用之概念，例如在美國的獨占禁止法中也有「Relevant　Market」

之概念。

　　此點是循著競爭事業者間的結合規則（即，所謂的水平結合規則）脈絡而

來探討的問題。所謂的「水平合併規則」，意指先確定「相關市場」，再算定該

家公司的市場佔有率，而後加以判定其市場支配力的比率。因此，在此需要先

行討論如何確定「相關市場」的概念。

　　此次的交易法修正草案中，只定義相關市場為「係指事業就一定之商品或

服務，從事競爭之區域或範圍」，因此認為有需要另外訂定更詳細的施行細則。

例如，在美國交易委員會所制定的「1992年水平合併施行細則」中，針對確定

相關市場的手法，採行對於調漲假想價格之需要者，依據其能尋找到何種程度

的替代品而來劃定「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另外，依據消費者其能從何處

取得其他地區所生產的相關產品，而來劃定「地理市場」(Geographic Market)。

同時制定相關的詳細施行細則。

    簡單而言(此處所舉為特別的案例)，販賣牛肉的企業 A，當其想調漲牛肉

價格時，若消費者有其他可替代之商品，例如：雞肉或豬肉，而且替代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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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那麼產品市場的劃定就必須包含牛、豬、雞肉在內。若是消費替代品的

彈性較低，那麼測定該企業 A 的獨占產品市場對象就只需考量牛肉市場。

    而就地理市場概念而言，當台北縣(包括台北市)的生產業者想調漲價格時，

若消費者可轉移至其他縣市，例如：桃園縣、新竹縣或宜蘭縣之生產業者所生

產的產品的替代彈性很高的話，那麼就有必要將這些縣市也放進地理市場概念

內加以考量。而若是彈性低的話，那麼地理市場就只需考慮台北地區。

    如此，隨著相關市場的劃定將大幅改變獨占程度的判定，因此對於此點認

為必須有某種程度的客觀性指針。

　　對於本會所提此意見，貴委員會於日前有以下之答覆：

　　在此次修正草案中所言之「相關市場」概念，將採行美國的概念。訂定「相

關市場」究竟包含至何種程度的判斷基準，將根據「對消費者而言，產品具有

何種程度的替代可能彈性」而予以判定。例如，對那個地區的消費者而言，羊

奶粉可以取代牛奶粉的話，則相關市場即包含羊奶粉及牛奶粉的市場。同樣的，

就地理而言，當 A 市場調漲價格時，對 A 市場的消費者而言，如果從隔壁地區

的無調漲價格的 B市場可以購入相同產品的代替彈性高的話，那麼相關市場便

包含 A 市場及 B市場。其它，例如運送方法、地區特性等也將成為考慮的對象。

　　

　　針對此點，再度希望能制定客觀性的施行指針內容。

  (2)第 11條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議中， 敝會提出以下之意見。

　　乙案(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較甲案(市場佔有率)有助於認定應否為事業結

合申報之明確性。增訂結合申報前之諮詢程序，允許事業於申報前針對具體案

件是否應為申報，能事先諮詢主管機關意見，並應要求主管機關於一定期間內

給余書面確認。

　　對於本會所提此意見，貴委員會於日前有以下之答覆：

採用乙案的可能性是有的。至於可否事先向主管機關諮詢意之「諮詢程序」追

加提案，目前即採有此一作法。

  (3)第十四條第二項「聯合行為」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議中，敝會提出以下之意見。

　　關於聯合行為，在原有的公平交易法上即有明確規定禁止聯合行為。但是

將禁止的聯合行為定義為：「．．．以事業在同一產銷階段之水平聯合，足以影響

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者為限」。在此，何種案例為「足以造成

影響市場的競爭」，有必要制定施行細則。在日本的獨占禁止法（以下簡稱＂獨

禁法＂）中，對於聯合行為規定為：「事業者不論其持有契約、協定或其他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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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義，在與其他事業者共同決定、維持或提高價款，並且限制數量、技術、

產品或設備、交易對象等，相互進行約束彼此事業活動，屬於違反公共利益，

稱其為實質上限制一定交易範圍內的競爭」。至於以何種具體定義來判定「實質

上限制競爭」內容，在獨禁法中雖未明文規定，但於敝會所附上的『關於流通

‧交易慣例之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當中，有明確的規定。

　　另附帶說明，在美國，聯合行為本身不論其是否實質的限制競爭，皆屬「當

然違法」。而在日本則視「藉由聯合行為而造成影響競爭的情況」而言。至於台

灣將屬於哪一種呢？

　　

　　與此意見書一同附上『關於流通‧交易慣例之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敬請

參考。

　(4)第 15條「聯合行為之禁止與例外」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議中，敝會提出以下之意見。

　　達成相同目的之其他方式可能因成本過高或費時過久而實行上造成困難，

故建議本條第 1項第 8款建議修正為：「以事業無法以其它對事業競爭損害較小

的方式達成相同目的為限」。

　　對於本會所提此意見，貴委員會於日前有以下之答覆：

　　

　　有關日方的提議，請提供資料參考。

　　

　　在此，對於貴會希望提供的參考資料，回答如下：

　　關於「以事業無法以其它對事業競爭損害較小的方式達成相同目的為限」

之我方提案，雖然沒有資料可提供，但此案為根據比例原則（參考以下Web網

站）所提之意見，而比例原則通常應為法務人員所熟知之內容，亦為公平交易

委員會在進行法律修改時，務請留意之原則。若公平交易委員會需要更進一步

之資料，敬請具體惠予指示。

　　Web網站：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F%94%E4%BE%8B%E5%8E%9F%E5%89%8

7#.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5)第 19條「轉賣價格約定行為之禁止」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議中， 敝會提出以下之意見。

　　此項在日本稱之為＂再販賣價格之禁止＂，在美國的獨禁法中稱之為＂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為一般之規定。美國的規定視此舉為當然違法之行

為。在貴會的條文修正的說明欄中明載，＂此無效之規定，屬民事契約規定之

效力規定，採「當然違法」原則＂。本來所謂的「當然違法（Per se Illegal）」

的法理，即意味著「不論該當行為是否影響市場，實行該當行為本身即構成違

法（亦即成為處罰之對象）」，為此該當約定行為在民事上究屬有效無效屬於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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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爭論點，此處的說明可能招致若干理論上的混亂。

　　關於轉賣價格約定行為容易形成問題的是，當商社（貿易商）介入製造者

及消費者之間的物流，並事先獲取一定的佣金時，形式上看來為轉賣價格約定

的舉動，可能有被視為違反獨禁法之虞。如此的商業習慣為日本固有的習慣，

在美國或 EU經常成為問題。在日本，根據所附上的『關於流通‧交易慣例之

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製造者與零售商（或消費者）之間對於價格的直接交

涉，決定購買商品價格的交易上，對於批發商，若對該當零售商（或消費者）

指示價格來購進商品時，該當批發商因為負責物流及回收貨款的責任，而有收

取履行責任的手續費用情形等，實質上屬於製造者的販賣行為」，因此明確記載

不屬於再轉賣價格維持行為。因此在台灣的公平交易法中，有必要明確訂定此

種佣金生意為不屬於轉賣約定價格行為。例如，A 製造業者將其商品販賣給 C

零售商(或消費者)，B商社因進行運送及回收而獲取佣金之情形時，所有權雖然

移轉到 B商社，但契約上只進行了運送及回收行為而已。而 A 及 C之間則存有

訂定契約的情形，或口頭約定的情形。在日本，A 及 C之間訂定買賣契約，而

由 B負責運送及回收的案例，並不構成轉賣約定價格行為。總而言之，(1)希望

能制訂詳細的施行細則。(2)在施行細則公佈前，容許與敝會進行事先的討論。

　　關於上述意見，上回會議上雖然花費了許多的時間進行意見交換，但似乎

尚無法讓貴會充分的理解日本商社的商業行為習慣。貴會曾表達在訂定施行細

則時，將惠予敝會商量機會之答覆。為此，謹提供貴會日本的施行細則－『關

於流通‧交易慣例之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供參。

　　特別是在『關於流通‧交易慣例之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的第 1”再販賣價

格維持行為”之(6)，制定如下之施行細則內容，提供參考。

　　亦即，

　　即使有下列情形之發生，製造業者的直接交易對象僅只從事代銷的行為，

實質上被認定為製造業者之販賣行為時，製造業者即使對該當交易對象指定價

格，通常並不屬於違法。

(1) 委託販賣的情形。受託者對於受託商品的保管、貨款回收，因超過作為

一個良善管理者應注意的義務範圍而導致無法負擔商品的減少、毀損之

情形，或商品賣不完的危險負擔等，該當交易行為屬於委託者的危險負

擔及計算中發生之行為。

(2) 製造者與零售商（或消費者）之間對於價格的直接交涉，決定購買商品

價格的交易上，對於批發商，若對該當零售商（或消費者）指示價格來

購進商品時，該當批發商因為負責物流及回收貨款的責任，而有收取為

履行責任的手續費用情形等，實質上屬於製造者的販賣行為。

  (6)第 19條乙案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議中， 敝會提出以下之意見。

    甲案(完全禁止限制轉售價格)完全無彈性，使事業經營行為受到相當限制，

故建議採乙案（限制轉售價格但無限制競爭者，則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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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上，並無得到貴會的回答，因此於此再度提出希

望能採取乙案之意見。

  (7)刪減第 20條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議中， 敝會提出以下之意見。

    在現行的公平交易法第 20條中，登錄商標或未登錄商標皆有受到保護。而

在現行的商標法中，雖然已登錄之商標有受到保護，但未登錄之商標却未受到

保護。即使在商標法修正的試辦方案中，也無保護未登錄商標的條款。希望貴

局對於商標法之修正，能與智財局保持良好聯繫，不遺漏對未登錄商標的保護。

另外，商標法修正的成立時期與公平交易法修正的成立時期，若發生前後不同

時期之現的話，對於商標的保護將出現空窗期，希望貴會能與智財局保持密切

聯繫，避免此一情形之發生。

　　

　　對於此點，貴會有以下之答覆：

　　關於此點，內部意見分歧。在商標法第 62條中，並無對於未登錄商標保護

之規定，將與智財局保持緊密聯繫，建議加入未登錄商標保護之相關條文。

　

　　在此，希望貴局能努力實現 4月 29日敝會所提之上述意見。

　(8)在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第 20條 5項中，陳述禁止「以不正當限制交易相

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行為」，具體而言何種行為屬於被禁止行為

並不明確。例如，代理店契約中①禁止販賣競爭商品之規定；②販賣之限制（與

競爭之他家公司交易之限制）；③最低交易數量之約定等，皆屬於具體的行為嗎？

請予以確認。關於此點在日本的『關於流通‧交易慣例之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

第 3部＂關於總代理店的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中有詳細的記載。

　　另外，地區（territory）制是否也該當第 20條第 5項？例如，在台灣國內，

A 社為位於台北縣的代理店，B社為台南縣，C社為台東縣的代理店，如此的

垂直性地區制設立是否屬於違法？請予以確認。根據日本的『關於流通‧交易

慣例之獨占禁止法上的指針』第二「總代理店契約中規定的主要事項」第 1項

第 3款＂關於販賣地區之限制＂條款，地區制並不屬於違法。

　(9)第 21條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議中， 敝會提出以下之意見。

    將現行第 21條 1項刪除，而以商品標示法第 4條及第 6條來予以替代。在

第 4條及第 6條中，明載「企業經營者在商品陳列販賣時，於商品本身、內外

包裝及說明所為之標示，不得有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情事」。此一記載意味著

製造、輸出及輸入皆不列入其對象中嗎？此外，第 6章第 36條、37條、38條

的罰則規定中，並無涵蓋第 21條的違反行為在內。第 21條的違反行為罰則是

否也適用商品表示法呢？若是的話，罰則顯得過輕，容易造成再犯之疑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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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去除了刑事罰則）。公平交易法修正的同時，商標法也進行修正，是否可檢

討一起整合再加以修改？

　　對於此點，貴會有以下之答覆：

　　關於第 21條，因已有商品標示法，再與經濟部討論後決定刪除此條款。對

於「企業經營者在商品陳列販賣時‧‧‧」中之「販賣」為包含製造、輸出及

輸入在內的內容。關於罰則，已在第六張的罰則規定中有相關的規定。

　　在此，希望再度確認關於「販賣」亦包含了製造、輸出、輸入在內嗎？

(10)第 27條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換會上，並無提出，為新提出之意見。

　 對於聯合行為的內部告發案件，在採用情況證據審查基準的令狀制度下，希

望檢討慎重處理第 27條發動搜查權之相關配套措施。

(11)第 42條

   在 4月 29日的意見交會上已提出意見，在此再度提出。

   關於內部告發制度，期望檢討避免遭受同業間惡用之相關配套措施。同時期

望對遭受誣告業者答辯權（防禦權）的強化確保之相關配套措施。

　　　　　　　　　　　　　　　　　　　　　　　　　　　　　　　以上


